
 

2021年3月(4)    教會的使命(四)：新約中耶穌在世的使命 

 
 

“如果有人問你， 
    耶穌在世的使命是什麼？ 

 你會如何回答？” 

新約的中耶穌在世的使命 
毫無疑問，這段經文是

對「耶穌在世的使命」最清晰

的陳述之一，也是最常被誤解

的一段。在流行的解釋中，

《路加福音》第4章強調，耶

穌的使命集中在服侍物質貧乏

和受壓迫的人身上，意思指向

耶穌既是彌賽亞，又是社會解

放者，祂的來臨是要使給受壓

迫的人帶來禧年。祂來是要改

變社會結構，使上帝的創造重

歸美好。因此，我們的使命，

必須與基督的使命一致，也就

是說，我們通過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之際，特別是生活貧窮的人之

中。因此，按這樣的理解，有人認為「耶穌在世的使命」最重要的

就是服侍窮人。那麼，這不應該也是我們的使命嗎？ 
 

 



 

這種對《路加福音》第4章的普遍看法並非完全錯誤，但它忽

略了兩個關鍵的觀察： 
（1）首先，這種方法忽略了耶穌從以賽亞書卷中讀到的實際

動詞。主的靈「安息」在耶穌這個期待已久的彌賽亞身上，要膏他

向貧窮的人傳福音，向被擄的人傳福音，向瞎子傳福音，向被壓迫

的人傳福音，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除了要「使被壓制的人得自

由」之外，這些話都是具體地指向某一類人，如貧窮的人、瞎子等

等。因此，如果說《路加福音》第4章是指從「耶穌在世的使命」

為「教會的使命」定下了基礎的話，那麼「教會的使命」的中心應

該從「耶穌在世的使命」去發展，而最終的目標還是傳揚福音了。 
（2）第二，《路加福音》第4章可以解讀為「宣教是社會轉

型」，以免過於假設「窮人」在經濟方面的需要。經文沒有指明度

性提到物質上的貧窮，因此「窮人」這個詞有更廣泛的內涵和意

義。今日，當我們的事工只否應專注於服侍字面解釋所謂的「窮

人」？毫無疑問，這一方面是需要再深入去詮釋的。普遍而言，

「窮人」在聖經有這三個方面的理解： 
● 引文來自《以賽亞書》61章1-2節，窮人與「傷心的人」和 

「一切哀傷的人」被歸為一類。顯然，心靈有缺乏的，比物

質貧窮同樣重要。 
● 在《啟示錄》3:17，「貧窮」是被形象化。當中指出老底嘉

的教會自以為富足（無錯！在物質上他們的確是富足的），

但在更深的屬靈層面上，他們是「可憐、可悲、貧窮、瞎

眼、赤身 」。 
●  按字面理解「窮人」是指字面上經濟上的窮人，那麼 「被

擄的、瞎子、被壓迫的」也應該按字面意思理解。然而，我

們也知道其實「囚禁」和「壓迫」也是包括了屬靈的捆綁。  
 

顯然，現在我們更加清楚及明白，「耶穌在世的使命」是要

針對那些被耶穌所稱的「窮人」的人了。你願意接待身心靈有缺乏

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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